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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证券”）编制本

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峰医药”、

“公司”、“发行人”）对外披露的公告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摩根士丹利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不承担

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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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证券作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6景峰01”或“本期债券”）的受托管

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该等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摩根士丹利证券特此出具本受

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根据景峰医药于2024年9月2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诉

讼的公告》和《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现就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青岛祺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祺顺”）与公司及叶湘武、

毕元、叶高静、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景峰”）、海南锦瑞制药有限公司、贵州景峰注射剂有限公司之间的公司债券

权利确认纠纷一案 

（一）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应诉通知书》

《民事起诉状》等文件【案号：（2024）皖0111民诉前调9158号】，获悉安徽省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已受理原告青岛祺顺与公司（被告一）及叶湘武（被告二）、

毕元（被告三）、叶高静（被告四）、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被告五）、上海

景峰制药有限公司（被告六）、海南锦瑞制药有限公司（被告七）、贵州景峰注

射剂有限公司（被告八）之间的公司债券权利确认纠纷一案。 

（二）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10月25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16景峰01”，发行总规

模不超过8亿元，面值100元/张，债券期限5年。青岛祺顺代表其管理的祺顺扬帆

5号、祺顺扬帆1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购买了上述16景峰01债券。 

2021年10月27日债券兑付到期后，公司未能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全部履

行到期还本付息之义务。2021年12月15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青岛祺顺以及

16景峰01其他债券持有人与景峰医药及叶湘武共计签署了十一份展期兑付协议。 

2024年4月30日，景峰医药发布《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

加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复牌的公告》，因公司2023年经审计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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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

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16景峰01分期兑付协议之补充协议十》第3条

之约定，任一债券持有人（包括原告）均可随时依《16景峰01分期兑付协议》《16

景峰01分期兑付协议之补充协议》《16景峰01分期兑付协议之补充协议二》《16

景峰01分期兑付协议之补充协议三》《16景峰01分期兑付协议之补充协议四》《16

景峰01分期兑付协议之补充协议五》《16景峰01分期兑付协议之补充协议六》《16

景峰01分期兑付协议之补充协议七》《16景峰01分期兑付协议之补充协议八》《16

景峰01分期兑付协议之补充协议九》及本补充协议主张自身相关权利。经计算，

截止2024年6月20日，景峰医药欠付原告债券本金48,288,880元及利息5,059,396.4

元。 

（三）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立即支付原告“16景峰01”债券本金48,288,880元及利息

5,059,396.4元（自2024年6月20日之后利息以本金48,288,880元为基数、年利率7.5%

为标准计至实际款清日止）； 

2、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200,000元、诉讼财产保全

责任保险费（以实际发生票据为准）； 

3、判令被告二、三、四、五、六、七、八对被告一前述1、2项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4、判令原告有权以被告二提供质押的被告一股票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质

押财产所得的价款在被告一前述1、2项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 

5、判令原告有权以被告六提供质押的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的股权折价或

者拍卖、变卖该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在被告一前述1、2项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 

6、判令原告有权以被告七提供质押的专利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质押财

产所得的价款在被告一前述1、2项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 

7、判令原告有权以被告八提供质押的专利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质押财

产所得的价款在被告一前述1、2项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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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由全体被告承担。 

（四）对发行人的影响 

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无法做出预判。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武义慧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义慧君”）与公司

及上海景峰、叶湘武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一）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7月19日收到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应诉通

知书》《民事起诉状》等文件（案号：[2023]沪0113民初22328号），获悉上海市

宝山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武义慧君与公司及上海景峰、叶湘武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 

根据武义慧君与上海景峰、叶湘武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

简称“主合同”），约定上海景峰拟将其在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连德泽”）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武义慧君，股权转让对价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坤元评估”）出具的评估值为依据，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主合

同还约定了本次交易在获得上海景峰内部决策机构批准、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获

得有权证券审核部门审核通过（如适用）后生效。主合同签订后，武义慧君根据

主合同约定向上海景峰支付了定金共计4500万人民币；叶湘武根据主合同约定向

原告提供了相应担保。主合同签署后，公司、大连德泽委托坤元评估就上述股权

转让涉及的大连德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公司、大连德泽已按照《委托

合同》的约定向坤元评估提供了委托事项涉及的资料并履行了付款义务，但坤元

评估一直未出具公允的评估报告，导致交易对价无法确定、公司无法确定需要履

行的审议程序，交易无法生效与推进。原告认为上海景峰没有依约履行主合同义

务导致交易无法推进，包括未能配合提供大连德泽材料，导致无法推进大连德泽

的资产评估工作、财务尽职调查工作；未办理其决策机构及公司同意本次股权转

让必要的审议、公告等事项。具体案件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21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公司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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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判决书》【（2023）沪

0113民初22328号】，判决情况如下： 

1、原告武义慧君与被告上海景峰、被告叶湘武于2022年6月29日共同签订的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主协议）》已解除； 

2、被告上海景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武义慧君定金4,500万

元； 

3、被告上海景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武义慧君损失643万元； 

4、被告叶湘武对上述第二、三项判决主文确定的被告上海景峰的付款义务

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叶湘武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

被告上海景峰追偿； 

5、如果被告上海景峰未履行上述第二、三项判决主文确定的付款义务，原

告武义慧君可以与被告叶湘武协议以其质押给第三人邵炜的1,700万股景峰医药

（证券代码：000908）股份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该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

先受偿； 

6、如果被告上海景峰未履行上述第二、三项判决主文确定的付款义务，原

告武义慧君可以与被告叶湘武协议以其抵押给第三人邵炜的房产（房屋地址：上

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西路1弄11号202室）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该质押财产所

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7、驳回原告武义慧君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491,800元，由原告武义慧君负担192,850元，被告上海景峰、被

告叶湘武共同负担298,95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上海景峰、被告叶湘

武共同负担。 

（三）对发行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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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判决涉及需由公司支付返还的定金、赔偿原告损失、案件受理费及

保全申请费共计5,173.40万元。其中，公司在收到原告武义慧君定金4,500万元时，

已将其确认为一项负债，在财务报表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中列示；根据目前一

审判决情况，如果公司后续需返还定金4,500万元，该笔款项将抵减“其他应付款”

科目的账面余额，返还定金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当期损益产生影响。因该案件判

决属于一审判决，公司已决定上诉，终审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出于谨慎性考虑，

公司将依据一审判决将赔偿损失及负担的费用计提预计负债计入损益，最终负担

的实际损失需根据法院终审结果认定。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诉讼目前为一审判决，赔偿原告损失、案件受理费及保

全申请费的最终诉讼、执行结果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摩根士丹利证券就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摩根士丹利证券将继

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

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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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临

时报告》之盖章页）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7日 

 


